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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1、本报告书摘要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

报告书》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写。

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有关

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特发信息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

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

他方式在特发信息拥有权益。

3、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4、本次收购系深圳市国资委将所持有的特发集团 38.97%股东会表决权通过协

议方式委托给其全资子公司深投控行使，进而使深投控通过特发集团间接拥有特

发信息权益。本次表决权协议委托的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直接控股股东发生变

化，间接控股股东由深圳市国资委变更为其全资子公司深投控。

5、本次收购系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

财务顾问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

或对本报告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6、本次收购涉及的相关事项已经深圳市国资委以《深圳市国资委关于与深圳

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深圳特发集团有限公司38.97%股权表决权委托协议的批

复》文件批复决策。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收购属于可以

免除发出要约的情形。

7、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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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次表决权协议委托 指
深圳市国资委将所持有的特发集团 38.97%股东会表决权通

过协议方式委托给深投控行使

本次收购 指

本次收购系深投控与深圳市国资委签署《表决权委托协

议》，约定深圳市国资委将所持有的特发集团 38.97%股东会

表决权委托给深投控行使，进而使深投控通过特发集团间

接拥有特发信息权益

深投控、信息披露义务人、

收购人
指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系深圳市国资委全资子公司

上市公司、特发信息 指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特发集团、标的公司 指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资委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

《16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书摘要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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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 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深南大道 4009号投资大厦 18楼、19
楼

法定代表人 何建锋

注册资本 2,850,9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675664218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期限 自 2004年 10月 13日起至 2054年 10月 13日止

经营范围

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担保等金融和类金融股权的投资与并购；在

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开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领域投资与服务；通过重组整合、资本运作、资产处置等手段，对

全资、控股和参股企业国有股权进行投资、运营和管理；市国资委授权

开展的其他业务（以上经营范围根据国家规定需要审批的，获得审批后

方可经营）。

成立时间 2004年 10月 13日

股东名称 深圳市国资委

通讯地址 深圳市深南中路 4009号投资大厦 18楼

通讯方式 0755-82909009

二、 收购人股权结构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深投控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深圳市国资委为深投控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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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人控制的核心企业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深投控控制的重要企业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

1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液晶显示用偏光片研发、生产及销售

2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等

3 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城市综合物流港及收费公路等物流基

础设施的规划、建设与经营

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业务

5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

6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手机分销业务、彩票业务、零售电商

业务、移动转售和移动互联网业务

7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承接企业各环节供应链外包服务

8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整体解决方案及产品提供商

9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水务建设工程提供勘测设计、规划咨

询等专业技术服务

10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以通信市场、电子专业市场为核心的

电子市场流通业务，以检验检测与新

能源为核心的战略性新兴业务，以物

业经营及管理服务为核心的智慧城市

及城市服务业务

11 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塑料包装及容器、科技创新服务

12 深圳投控湾区发展有限公司
高速公路、桥及隧道等基建项目的规

划、建设与经营

13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路投资、建设、经营管理

三、 收购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概况

（一）收购人的主要业务

深投控主营业务为国有股权投资与管理、政府配置土地开发与经营，战略性

新兴产业投资与服务。

（二）收购人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深投控2019年至2021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93,477,161.42 84,536,737.21 69,950,8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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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 36,743,431.64 35,278,046.55 30,554,656.24

资产负债率 60.69% 58.27% 56.32%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24,252,787.74 21,489,121.61 19,933,980.23

净利润 2,341,990.15 2,079,185.52 1,963,530.15

净资产收益率 5.54% 6.01% 6.64%

注：净资产收益率=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期初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期末归属

母公司股东的权益）／2]*100%，以下同。

四、 收购人最近五年内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深投控最近五年未受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

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 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深投控董事、监事、主要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如下：

姓名 曾用名
性

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居留权
职位

何建锋 无 男 中国 深圳 否 董事长

王文杰 无 男 中国 深圳 否 董事、总经理

樊时芳 无 女 中国 深圳 否 董事、财务总监

彭庆伟 无 男 中国 深圳 否 董事

高雷 无 男 中国 深圳 否 董事

马蔚华 无 男 中国 深圳 否 董事

刘晓东 无 男 中国 深圳 否 董事

杜秀峰 无 男 中国 深圳 否 副总经理

姚飞 无 男 中国 深圳 否 副总经理

尹可非 无 男 中国 深圳 否 副总经理

黄宇 无 男 中国 深圳 否 总会计师

王戈 无 男 中国 深圳 否 总工程师

栗淼 无 男 中国 深圳 否 监事

林发成 无 男 中国 深圳 否 监事

高建辉 无 男 中国 深圳 否 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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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没有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

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和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深投控原董事冯青山、原副总经理王昱文、

原监事会主席伍先铎均已离任，相关职位尚在补选中。

六、 收购人拥有境内、境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的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深投控在境内、境外直接或间接持股5%以上

的上市公司（不包括新三板挂牌公司）如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

1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混凝土及其原材料的生产、销售

2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从事金融业，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及服务

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富管理业务、投资银行业务、机构与交易

业务、投资管理业务和国际业务

4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液晶显示用偏光片研发、生产及销售

5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等

6 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城市综合物流港及收费公路等物流基础设

施的规划、建设与经营

7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业务

8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

9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手机分销业务、彩票业务、零售电商业务、

移动转售和移动互联网业务

10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承接企业各环节供应链外包服务

11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整体解决方案及产品提供商

12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水务建设工程提供勘测设计、规划咨询等专

业技术服务

13 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自动化智能装备的自主研发、设计、制造，

安装调试，售后服务等

14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从事 CID(CarInformaticDevice)系统

的研发、生产、销售，并以此为基础向客户

提供专业车联网硬件及软件服务和自动驾

驶开发

15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海绵城市建设、水务工程、智慧水务建设运

营、EPC 总承包和工程咨询设计及新开展的

设备和大宗商品贸易等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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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以通信市场、电子专业市场为核心的电子市

场流通业务，以检验检测与新能源为核心的

战略性新兴业务，以物业经营及管理服务为

核心的智慧城市及城市服务业务

17 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塑料包装及容器、科技创新服务

18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与管理、电子设备制造、电子器件制造、

水质净化、医疗器械

19 深圳市力合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计算机软件和电子信息产品的设

计开发及销售

20 深圳投控湾区发展有限公司
高速公路、桥及隧道等基建项目的规划、建

设与经营

21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路投资、建设、经营管理

注：深投控直接持有中节能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4.04%股份，通过深圳投控共赢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4.15%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深投控持有 5%以上股份的银行、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主营业务

1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保险业务

2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证券业务

3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保险业务

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证券业务

5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基金募集、销售、资产管理等业务

6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深圳 信托业务

7
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深圳 不良资产管理、投资和处置业务

8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保险业务

9 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不良资产管理、投资和处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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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 收购目的

为更好实现市属国资内部协同，优化特发集团公司治理结构，推动战略新兴

产业融合发展，以巩固深圳国资“一体两翼”发展战略，根据《深圳市国资委关

于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深圳特发集团有限公司 38.97%股权表决权委

托协议的批复》，本次收购系深圳市国资委将所持有的特发集团 38.97%股东会表

决权通过协议方式委托给其全资子公司深投控行使，进而使深投控通过特发集团

间接拥有特发信息权益。

二、 本次收购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2022年 12月 16日，深投控召开党委会及总经理办公会会议，审议同意深

投控接受深圳市国资委所持有的特发集团 38.97%股东会表决权委托，相关行为

附条件生效，并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2022年 12月 22日，深圳市国资委下发的《深圳市国资委关于与深圳市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深圳特发集团有限公司 38.97%股权表决权委托协议的批

复》，深圳市国资委将所持有的特发集团 38.97%股东会表决权通过协议方式委托

给深投控行使。

2022年 12月 28日，深圳市国资委与深投控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

三、 未来 12 个月股份增持或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次收购外，收购人目前未制定在未来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特发信息股份的详细计划。但根据市场情况和特发信息的

发展需求及其他情形收购人需增持或处置特发信息股份的（上述增持或处置将不

以终止特发信息的上市地位为目的），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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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 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系深圳市国资委将所持有的特发集团38.97%股东会表决权通

过协议方式委托给其全资子公司深投控行使，进而使深投控通过特发集团间接拥

有特发信息权益。本次权益变动前，收购人深投控及其全资子公司持有特发集团

23.82%股权，从而间接持有上市公司9.17%股权。本次权益变动前上市公司的股

权结构如下所示：

本次收购完成后，深投控及其全资子公司合计持有特发集团62.79%表决权，

为特发集团控股股东，从而间接拥有对上市公司38.49%的表决权。本次收购不涉

及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改变。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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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收购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系深圳市国资委将所持有的特发集团38.97%股东会表决权通

过协议方式委托给其全资子公司深投控行使，进而使深投控通过特发集团间接拥

有特发信息权益。

三、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本次收购涉及的特发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

325,064,257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8.49%）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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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表决权委托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2年12月28日，深圳市国资委与深投控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其主要

条款如下：

（一）委托股权

深圳市国资委同意，在表决权委托期间，将委托股权所对应的表决权无条件

且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深投控行使。在表决权委托期间内，如因标的公司实施资

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其他方式增资、减资等原因导致

委托的股权（及或股权比例）变化的，则变化后深圳市国资委所持股份对应的全

部表决权，也将自动并不可撤销地依照本协议的约定委托予深投控行使。

（二）委托权利范围

在表决权委托期间，深投控作为唯一的、排他的受托人，有权自行决定行使

委托股权所对应的下列权利：

1、依法请求、召集、召开、出席公司股东会；

2、向标的公司股东会提出提案，按照深投控的意见独立进行表决，包括不

限于提名、推荐、选举或罢免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的股东提案或议

案及做出其他意思表示；

3、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或标的公司章程规定需要标的公司股东

会讨论、决议的事项行使表决权；

4、签署股东会相关会议文件。

（三）权利及义务的保留

在表决权委托期间，深圳市国资委不再就委托股权行使表决权，亦不再委托

除深投控以外的任何其他第三方行使委托股权的表决权；委托股权所对应的除表

决权以外的其他权利（包括分红、股权转让、股权质押等直接涉及委托股权的收

益、处分事宜的权利）仍归深圳市国资委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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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委托书的出具配合

深圳市国资委同意，在表决权委托期间内，深投控可依照其独立判断，对标

的公司股东会的各项议案自行行使委托股权的表决权，不需要深圳市国资委就具

体事项另行出具委托书。但如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则、监管机构及标的公司有

要求的，深圳市国资委应就具体事项的委托权利行使，按相关要求向深投控出具

授权委托书。

（五）委托期间

表决权委托期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含当日）起【36】个月。自下列事项

之一发生时，本协议终止：（1）各方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2）深圳市国资委

失去全部委托股权的，深投控可解除本协议；（3）深投控出现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及标的公司章程规定的行为，经深圳市国资委书面要求提前终止的；（4）

深投控出现损害深圳市国资委或标的公司利益的行为，经深圳市国资委书面要求

提前终止的。

（六）董事投票权

在表决权委托期间，深圳市国资委提名/推荐/委派的董事在标的公司董事会

表决等相关事项应当以深投控意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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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收购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方式系表决权委托，不涉及资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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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

划转、变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的比例超过30%。”本次收购系收购人通过表决权委托的方式受让深圳市

国资委持有的特发集团38.97%股东会表决权，深投控从而间接收购特发集团持有

的特发信息325,064,257股股份，占特发信息总股本的38.49%。该项表决权委托已

经《深圳市国资委关于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深圳特发集团有限公司

38.97%股权表决权委托协议的批复》批准，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

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请见本报告书摘要“第四节/一、收购人持

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三、本次收购涉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收购涉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请见本报告书摘要“第四节/三、本次权

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四、本次免于发出要约事项的法律意见

收购人已聘请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免于发出要约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法律

意见书已就本次免于发出要约事项发表结论性意见，具体请参见另行披露的法律

意见书。






